[bookmark: _Toc31706]重庆市铜梁区商务委员会
关于公开征求《铜梁区促进商贸服务业高质量发展15条措施（征求意见稿）》意见建议的公告

为加大对企业扶持力度，促进我区商贸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区商务委牵头草拟了《铜梁区促进商贸服务业高质量发展15条措施（征求意见稿）》，现面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2022年5月7日（反馈意见时请注明联系方式）。
意见反馈途径如下：
1.电子邮箱：670258897@qq.com；
2.传真：023-45686372；
3.邮递信件：重庆市铜梁区商务委员会办公室（重庆市铜梁区巴川街道中兴路111号）。

附件：铜梁区促进商贸服务业高质量发展15条措施（征求意见稿）


重庆市铜梁区商务委员会
2022年4月7日
（联系人：孙庆杰，电话：023-45686371）
  

附件

铜梁区促进商贸服务业高质量发展15条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坚定不移大抓工业大抓产业大抓实体经济大抓开放发展，有力促进商贸企业健康发展，结合我区实际，提出促进商贸服务业高质量发展15条措施。
第一条 新增和存量限上商贸主体培育。对限额以下首次成长为限额以上统计的法人企业，按照铜发改委〔2020〕161号执行。纳入限上统计次年起三年内，每年分别按5万元、2万元、3万元给予补助，期内退出限额以上统计则取消剩余补助。对新增限上个体户给予2000元/户的补助。
第二条 加大商贸企业统计工作支持。对纳入限额（规模）以上统计的法人企业，且报表及时规范，给予每个企业每年2400元报表工作经费补助。
第三条 重点商业特色街区打造
按照区政府重点规划建设打造的、达到市级及以上商业特色街区（含美食街、夜市街等）建设标准的，给予项目建设、装修、营销等方面的资金支持，其具体额度按照最高补助不超过投资总额的40%、最高限额不超过100万元的标准。
第四条 支持镇街建设农贸市场。对财政资金确有困难的镇政府投资修建规范化农贸市场，优先推荐争取市级项目支持。对未享受市级项目支持的镇，由镇政府向区政府专项申请，经区政府审定同意后，按以下标准给予资金支持：新（扩）建面积达到2000平方米以上的给予补助30万元，新（扩）建面积达到1000平方米以上的给予补助15万元，改造维修的按照实际有效投资额给予40%补助、最高不超过10万元。
第五条 加快农村电商快递物流发展。对电子商务企业通过网销渠道销售本地生产的农产品到区外的，按照实际产生快递运输费用的30%给予激励，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20万元。
第六条 支持三级物流体系建设。每年安排资金用于支持三级物流体系村级服务站点运营补助，单个站点补助标准2400元/年。
第七条 对实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的企业和跨境电商企业，择优按照不超过投资额40%，最高不超过50万元的标准给予资金奖励。
第八条 会展活动
1.对区内企业参加经区政府商务部门推荐的，由国家、市政府、市商务委、区（县）商务部门主办或承办的境内、境外商品展销会、市内外商服竞技比赛，给予参展企业实际展位费和搭建费全额补助，交通费和食宿费按每户不超过市内2000元/次、市外4000元/次的标准给予补助，货物运输费按实际发生的50%以内给予补助。
2.经区委区政府同意开展的会展活动，给予最高不超过2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区政府直接主办的重大会展项目除外）。
第九条 品牌创建
1.新获评全市五星、四星、三星级农家乐的单位，分别一次性给予8万元、5万元、2万元补助。低等级升高等级的只给予差额补助。
2.对新评定的国家五钻（五叶）、四钻（四叶）、三钻（三叶）级酒家酒店（绿色饭店），分别一次性给予8万元、5万元、2万元补助。低等级升高等级的只给予差额补助。
3.评选出铜梁区“商贸企业十强”和“餐饮企业十佳”，由区政府命名授牌，给予每个企业1万元补助（评选办法另行制定）。
4.新获评为“中华老字号”、“重庆老字号”的单位，分别一次性给予8万元、3万元补助。
第十条  鼓励利用外资。对区内当年度有实际利用外资额度的企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及类金融业项目除外），按照实际利用外资额度0.02元/美元的标准奖励。对区内当年外商直接投资到位资金300万美元（不含）以下的企业，按照实际到位资金0.02元/美元的标准奖励，当年外商直接投资到位资金超过300万美元（含）的企业区政府按照“一事一议”的政策，给予一定激励。
第十一条  支持外贸企业做大做强和外贸新业态发展。支持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自主品牌创建、出口技改研发、发展跨境电商等。根据企业发展绩效给予一定激励。具体扶持办法由区商务委会同区财政局制定并报区政府审议后执行。
第十二条  支持企业开展项目申报、真实性审核、专家评审、专项审计、验收、绩效评估和品牌创建等。
第十三条  支持全区商贸行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统计人员以及电子商务等现代商贸流通转型人员的培训提高。
第十四条  其他方面
支持企业开展区政府确定的其他重点支出项目以及编制商业产业规划、市场保供、市场统计监测执法及重点行业协会的发展壮大扶持等。
第十五条 对铜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商贸流通企业、外经贸企业和对全区产业结构调整产生重大影响的商业项目，经区政府批准，可以采取“一企一策”的方式给予特别扶持。
附则
[bookmark: _GoBack]1.以上措施适用于在我区依法注册登记设立的法人企业及措施明确规定的个体户。
2.以上措施自2022年1月1日起执行，由区商务委负责解释。
  
— 1 —

